主旨：本校99學年度第2學期與大陸復旦、吉林、廈門、山東、南開、南京、天津、四川、西安交通大學交換學生計畫案，如附檔，請 查照。
說  明：

一、依據本校與復旦、吉林、廈門、山東、南開、南京、天津、四川、西安交通大學簽訂之學生交流專案協議書辦理。
二、報名及甄選：

（一）報名收件時間：申請人報名表件完成系所、院初審推薦程序，並於99年10月4日(星期一)至13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前送國交處參加甄選作業。
（二）報名資格：本校大學部三年級或研究所碩二學生（交換研習時為大三或碩二）。在校學業平均成績：研究生 80 分以上，大學部學生 75 分以上；在校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。並經系所、院推薦、同意。

（三）報名表件：

1.校內推薦同意表（如甄選作業辦法附表一）

2.在校歷年成績單

3.授課老師推薦函兩件

4.自傳

5.研習計畫書

6.保證書（如甄選作業辦法附表二）

7.可檢附有助推薦、審查、甄選之個人相關資料（可縮印）

(四)甄選、名額及公告：

1.由甄選小組委員審查申請人報名表件及進行甄（口）試後，按評定成績及申請人志願，依序分發錄取。名額：吉林大學10名，復旦大學、廈門大學、南開、南京、西安交通大學各5名，山東、天津、四川大學3名。合計：9校44名。
2.錄取名單預定於 10 月下旬進行初步公告。（正式交換生身份以接待學校同意入學為準）

三、交換生須在本校繳交全額學雜費，並註冊。在接待學校免繳學雜費。其他需自理之費用將包括：食宿費用、往返交通費、生活費、書籍費、護照及簽證費、保險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。
四、交換生原系所應輔導所屬各生之赴大陸交換研習選課事宜─赴大陸姊妹校交換生仍應依本校規定完成校內上網選課。交換生返校後，請授課老師憑學生書面報告或口試，及參考大陸交流學校成績單給予移地學習正式成績（赴大陸姊妹校交換生期末成績暫無法登錄，但不影響授課老師成績上傳率。教務處將於次學期開學後，憑授課老師「學期成績卡」登錄交換生成績）。通識核心及體育課程之學分認抵，須於「返校後」持成績單正本及各該課程教學大綱，依規定之學分抵免作業時間，至相關學門辦理抵免初審。
五、交流學校雙方均協議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交換學生的入學資格。本校推薦之交換學生如因故未獲大陸姊妹校審查通過及接受入學，則取消其交換生資格，並以備取生依序遞補之（作業時程許可情況下）。
七、交換學生須自行申辦入境大陸許可；未能如期取得及成行者，取消其交換生資格。
八、有關交流研習之選課，屆時請逕入相關姊妹校瀏覽參考。
九、其他甄選作業相關細節請詳附檔「99學年度第2學期赴大陸姊妹校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辦法」。
十、本校本案承辦人：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林玉屏小姐，校內分機：2325。
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召集人     戴萬欽
